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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17 年 7月 4日，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新

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和长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石投资”）出具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华

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已

达到 5.00%，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号院 2号楼 10层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傅军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2634219X5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餐饮、住

宿（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批发预包装食

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22 日）；投资；接受委托进行企业经



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百货、机械电器设备、

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出

租商业用房；货物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1）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以南、扎西路以西西藏西海冷

链物流有限公司办公楼 1层 117室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静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91789950598K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

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

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17 年 7 月 3 日，新华联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41,75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本次增持前，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长石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72,939,9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本次增

持后，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长石投资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696,90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 

本次增持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51,641,201 2.25% 93,398,201 4.07% 



陕国投·聚宝盆 39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798,640 0.69% 15,798,640 0.69% 

鹏华资产长石投资金润 22

号资产管理计划 
5,500,068 0.24% 5,500,068 0.24% 

合计 72,939,909 3.18% 114,696,909  5.00% 

注：1、陕国投•聚宝盆 39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为陕西省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保管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人 B是新

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2、鹏华资产长石投资金润 22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人为鹏华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

取级委托人为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增持外，在未来 12个月内，（1）将根据公司

已披露的《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审核进度参与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认购，并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将根据证券市

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公司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拟继续增持不少于

0.01%的公司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于 2017 年 7月 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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